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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非專營巴士營辦商﹕
交通諮詢委員會（交諮會）檢討非專營巴士營運工作小組（工作小組）
就檢討非專營巴士服務規管事宜發出的諮詢文件

交諮會檢討非專營巴士營運工作小組最近就非專營巴士服務規管事宜發出了一份諮詢文件（見附件），介紹就改善非專營巴士服務規管正研究中的構思，並徴詢運輸行業對該等構思的意見。工作小組的檢討工作仍在進行中，其後會按收集到的意見整理各項初步建議。

為方便各非專營巴士營辦商充份了解工作小組正研究中的構思，我在此介紹諮詢文件內的幾個重點，希望能使各位業界人士能進一步了解這份文件背後的理念。該等構思的目標，是為有效協調非專營巴士服務的增加，令非專營巴士在更有效的規管下運作，及加強執法行動的效率，以確保守法的非專營巴士營辦商和其他合法的公共交通服務提供者有合理的營運環境。交諮會的工作小組正研究以下三個建議，其重點介紹如下﹕
(一) 協調非專營巴士的增幅與服務需求

在過往幾年，由於非專營巴士數目急速增加(由1998年底的5,868輛增至2003年底的7,206輛)，導致了各運輸業界(包括非專營巴士業界)所指的供過於求的情況。

故此，工作小組正研究引入諮詢文件內「附件一」的措施，以確保非專營巴士的增幅配合實際的服務需求，改善業界所指的供過於求的情況。小組初步認為如會導致非專營巴士供應或服務增加的申請，例如有關新批出的客運營業證、現有營辦商新增車輛及新增服務，應以較嚴謹的措施審批。這些較嚴謹的措施的例子，包括「全面審查申請人車隊的營運情況」與及「規定每一輛巴士只可以提供一種或有限數目的服務」等。至於如何處理現有非專營巴士數目供過於求的情況，工作小組仍在聆聽業界的意見。
(二) 強化監管條款以打擊未經批准的服務
除了非專營巴士服務供過於求的問題外，有個別營辨商營辦一些未經批准的服務，亦有少數營辦商濫用現行安排下的彈性，提供一些未經批准或偏離非專營巴士政策的服務。這些服務影響常規的交通服務及守法的非專營巴士營辦商，亦不利於公眾利益。

有見及此，工作小組建議改善現有的規管制度，加強執法效率，減低違規服務出現的機會，從而確保守法的非專營巴士營辦商能在合理的環境下經營。工作小組就這個方針提出的建議措施詳列於諮詢文件的「附件二」內。其中一個措施為改變現時對合約式出租服務（A08）的審批制度，以確立合約式出租服務作為滿足乘客臨時及短期需要的原則。就此，工作小組建議當局應容許營辦商無須預先獲得批准而提供不超過2天的特許服務。至於其他合約式出租服務，包括作推廣活動、商場、樓盤的免費巴士服務等，無論營辦的日數多少，均必須預先獲得批准。工作小組歡迎業界就各項建議措施進一步提出意見。
(三)善用交通管制措施


工作小組建議透過實施各項交通管制措施，以減低違規非專營巴士服務出現的機會。
綜合來說，工作小組希望透過上述三類的措施，為守法的公共交通服務營辦商，包括非專營巴士業界，提供公平合理的營運環境。

工作小組於本年五月二十一日就上述建議與運輸業界進行討論，並會於短期內再次與非專營巴士業界代表會面，以進一步交換意見。我們相信工作小組定會在仔細考慮所接獲的意見，平衡各方的利益後，才決定建議採取合適措施，改善非專營巴士服務的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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